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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化工学院关于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预案	

（修订稿） 

为了有效地防范应对突发的学生意外伤害事故，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

所造成的损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

保护法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12 号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局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成员 

组  长：书记   院长 

副组长：副书记 

组  员：业务副院长  办公室主任  团委书记 辅导员 研究生秘书 

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. 

二、职责分工 

办公室负责协调，并及时了解掌握事故处理进度，向领导和上级部门报

告事故情况，事故涉及的法律法规及政策解释由办公室负责。 

三、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程序 

发生学生意外伤害事故，学院应当及时救助受伤害学生，并及时告知学

生的监护人；有条件的应当采取紧急救援等方式救助。发生学生意外伤害事

故情况严重的，学院应当及时向学校有关部门报告；属于重大伤亡事故的，

学院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学校报告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向领导汇报后，迅速组

织或协调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协助学校进行事故的处理工作，尽快恢复

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。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后，学院与受伤害学生或

者学生家长，按照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妥善地处理学生伤害

事故。事故处理结束学院应当将事故处理结果书面报告学校；重大伤死事故

的处理结果，有学校具体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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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学生意外事故处理工作要求 

1、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部门要从讲政治、保稳定、促发展和实践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，积极做好学生意外

伤害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工作，确保学生人身安全。 

2、认真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，做好学生教育教学活动和学院组织的校

外活动。 

3、加强学生安全防范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和自我

保护意识。 

4、学院要加强对学生的宿舍、实验室等地方进行安全检查，对检查出

的问题要及时限整改，不留隐患。 

5、学院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或者组织学生校外活动，要牢固树立“安

全第一”的思想，精心组织、周密安排，做好每个环节的安全工作，做好各

项安全防范措施，严格履行安全职责，确保不发生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。 

6、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后，依法处理学生伤害事故，保护学生、学

院的合法权益。 

7、保证信息畅通，严格执行报告制度。 

 

 

化学化工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六月五日 

 

 

 

 

 


